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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 114 學年度第 1 學期民雄校區 
學生社團負責人期末座談會議紀錄 

時間：114 年 12 月 10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2 樓簡報室 

主席：吳組長光名                                          

出席者：如簽到表                                            紀錄：王姿尹 

壹、主席致詞 

    各位同學午安！時間過得很快，又到了年底 12 月，大約再過 2 個星期就要期

末考了，本學期即將結束，迎接快樂的寒假。寒假有 2 個社團出營隊，出門在外請

多加謹慎小心，與當地的派出所（警察）保持聯繫。115 年全校社團評鑑剛開放報

名，請同學可以開始著手準備評鑑資料，社團評鑑的評審委員均是全國社團評鑑的

委員，具有豐富的評審經驗，確保評鑑過程公平公正，請同學放心。社團評鑑不是

令人害怕的考試，而是將社團前一年的活動歷程做有系統的整理與呈現，有利於社

團的傳承，請各社團用心製作評鑑資料。 

貳、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及執行情形 

提案人 建議事項 答覆內容 

動漫社 社團聯誼中心的開放時間，是否可以

延長？  

經與外語系協調，開放時間可延長

至23:00（大門自動關閉仍維持原設

定22:00）。 

一、申請方式：需延長使用之社

團，請於當日16:00前至學務組

登記並借用大門鑰匙。 

二、使用規範：請於23:00前確實關

閉電源及大門。 

三、鑰匙歸還：須於隔日10:00前歸

還至學務組。 

四、注意事項：如有逾時未關閉或



2 
 

未依時歸還鑰匙情形，該社團 

本學期不得再申請延長使用。

熱門音樂社、 

熱舞社 

音樂性社團大樓與社團聯誼中心的冷

氣開放時間，是否可以延長？或是基

於使用者付費，設置投幣式冷氣卡？

因為有時候需要團練到凌晨。 

音樂性社團大樓及社團聯誼中心

冷氣開放時間可延長至23:00止，惟

基於安全管理、能源控管及設備維

護，目前尚不採行投幣式冷氣卡。

嘉大跑廟團 雨天時，社團聯誼中心入口處的樓梯

地面溼滑，是否可以加裝防滑條？ 

10月已請廠商完成加裝防滑條。 

 

參、民雄學生事務組工作報告 

一、社團活動管理及活動申請 

(一) 寒假期間活動申請，請於 115 年 1 月 9 日(星期五)前將活動申請表、活動企劃

書等資料送至學務組審核。若需學校協助發文之活動，請先知會受文單位，

確認無誤後再由學校發文。 

(二) 寒假期間辦理校外活動，請繳交家長同意書，活動期間請注意安全，並與家

長、學務組及生輔組教官保持聯繫。 

(三) 115 年民雄校區學生社團寒假營隊活動： 

 社團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時間 

1 數位學習志工隊 
探索Micro積木的數

位宇宙–數位冬令營 

台南市新營區

新興國小 
115.1.27(二)至1.29(四) 

2 特教志工隊 情緒急轉彎 
嘉義縣民雄鄉

菁埔國小 
115.1.26(一)至1.28(三) 

(四) 辦理校外活動時應加保「旅遊平安險」(若受校外單位邀請，必須由該單位投

保)，繳交之申請表應編列保險經費，並註明投保公司，繳交活動成果表時應

檢附保險收據及保險名冊，未符規定者將予退件。 

(五) 申請公假及因公出差，須於請假日前(最晚為請假當日)完成列印假單並送出簽

核，逾期則無法申請(系統設定)。社團自辦之活動，請利用課餘時間辦理；正

式上課時間內不得因校內之課外活動申請公假。 

(六) 學務組補助社團活動，以符合社團宗旨為要件。若辦理迎新、送舊、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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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遊等單純聯絡情誼活動，因補助經費有限，恕不予補助。 

(七) 舉辦電影欣賞、演唱會或舞會，若有售票或收取費用，應於舉辦前向地方稅

稽徵機關(嘉義縣/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辦理登記及免徵娛樂稅手續。 

(八) 至校外辦理活動時建議避免租用自駕車，應慎選信譽良好之旅行社或遊覽車

公司、客運公司，租用合法之營業大客車，車齡 5 年以下年份較新之車輛為

原則。 

(九) 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法軟體，不使用影印書籍。 

(十) 若有使用音樂著作為公開演出時，應事先取得音樂著作財產權人或機關團體

之授權，以免侵權。 

(十一) 辦理課外活動(宿營、營隊等)應以教育為目的，於活動期間維護學習權、受

教權、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及人身安全，避免性別偏見及歧視。辦理活

動若遇有性騷擾或霸凌事件，請立即向學務組反映。 

(十二) 民雄學務組設有臉書專頁，請加入好友，以便發布訊息及聯絡社團事務。 

(十三) 若需在校園紅磚道兩旁的玻璃櫥窗、便利商店旁公布欄張貼活動海報，請 

    先至學務組核章，張數最多以 6 張為限，活動結束後請自行撤下海報。海報禁   

    止隨意張貼於道貫橋、電線桿、樹木、餐廳及各教學大樓走廊、校園地上等違 

    法地點。違規者列入平時評鑑及補助的考量。 

二、社團上課紀錄簿及社團郵政儲金簿 

 (一)本學期社課紀錄簿請於 115 年 1 月 9 日(星期五)前交回學務組，以利結算社   

    團指導老師出席費用。如果本學期社課尚未結束，請事先告知學務組。 

  (二)社課紀錄簿為核算指導老師出席費用之依據，請確實填寫社員簽到表和實到 

     人數，提供照片佐證，並請指導老師親自簽名，避免塗改。 

  (三)依本校學生社團指導老師委任要點，社團指導老師每次出席費為新台幣 800 

     元整，每人每學期核發上限為新台幣 8,000 元整。 

  (四)為維護本校學生安全，若社團指導老師委託他人代課，恕不核發當次出席費。 

  (五)社團指導老師於學期間連續一個月以上未到校指導，社團可申請更換老師， 

     填寫「社團更換指導老師切結書」及「社團指導老師簡歷表」，送至學務組。 

  (六)社團請自行妥善保管社團郵政存簿儲金簿和社團章戳(大型方章)，交接時請 

     確實移交由新社長保管並確認餘額。社團章戳、財務管理人印章、儲金簿必 

     須分開保管，避免同時遺失遭冒領之風險，若日後停社須將帳戶結清銷戶。 

三、社團辦公室、教室借用及場地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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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團聯誼中心將於 115 年 1 月 9 日(星期五)16:00 關閉，115 年 2 月 23 日(星 

    期一)08:30 開放使用。寒假期間辦理活動若需使用社團聯誼中心，請事先填 

    寫活動申請表與活動企劃書。 

  (二)寒假借用初教館 B101、B102 教室和器材，請於 115 年 1 月 9 日(星期五)前 

     至學務組登記，鑰匙和器材請於隔日上午 10 點前歸還。使用完教室後，請清 

     除垃圾，門窗上鎖、電源關閉，勿遺留私人物品。若未遵守規定之社團，將 

     限期暫停借用。 

 (三)學期結束前，請將社辦內外打掃乾淨，勿留下垃圾，關閉電燈、電扇電源， 

    社團物品及財產放置妥當，門窗請確實上鎖，以免遭竊。 

 (四)社長請確實做好社辦管理，不得拷貝社辦鑰匙，並設置鑰匙借用登記本，隨 

    時掌握社辦使用狀況。社辦嚴禁煮食或作為約會場所等不當使用。 

 (五)若辦理活動需借用場地或器材，請確實至學務組辦理洽借手續，注意事前申 

    請，及事後清潔與復原，設備器材請儘早歸還，以利後續其他社團借用。 

四、社團活動成果核銷及財產管理 

(一) 每年 12 月因年底關帳作業，主計系統將鎖帳。12 月舉辦的活動無法受理申

請補助，事後也無法補登或修改，請各社團事先規劃並配合辦理。 

(二) 辦理社團活動應遵循下列期限與文件要求： 

1. 於活動舉辦日前 14 天繳交「活動申請表」及「活動企劃書」。 

2. 於活動結束後 14 天內繳交成果資料，應包含： 

(1) 已審核之活動申請表及企劃書正本。 

(2) 活動成果報告表。 

(3) 參與人員簽到表。 

(4) 活動照片。 

(5) 滿意度調查問卷。 

(6) 黏貼憑證用紙（浮貼發票或收據）。 

(7) 支出明細表（請依發票或收據編號順序填寫）。 

(8) 領據（需簽名或蓋章）。 

(三) 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應注意下列事項： 

1. 請事先告知店家在發票上填寫本校統一編號 66019206，買受人為「國 

 立嘉義大學」，並註明賣方名稱與統一編號（或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須含店家統編、負責人姓名、電話及地址）、品名、數量、單價、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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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開立日期。 

2. 若使用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仍需確認賣方地址、統一編號，及是否加 

 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 

3. 若廠商開立三聯式發票，核銷時應將第二聯（扣抵聯）及第三聯（存 

 根聯）一併黏貼於核銷資料中。 

(四) 若店家表示無統一編號（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原則上應避免向其購買，

除非活動地點偏遠無其他選擇。 

 1. 遇此情形，請店家於收據上補蓋負責人私章，並填寫負責人姓名、身 

     分證字號、電話及戶籍地址。 

 2. 同時須於收據背面貼上總金額千分之四之印花稅票（不足 1 元或尾數 

     不足 1 元部分免貼），印花稅票可向郵局購買。 

(五) 依據本校差旅費報支規定，學生因公出差時應依下列原則辦理交通費核銷： 

1.搭乘計程車之費用不得報支。 

2.駕駛自用汽車或機車出差者，得按必要路程之公里數報支： 

  (1)汽車：每公里新臺幣 3 元。 

  (2)機車：每公里新臺幣 2 元。 

  前項方式報支者，不得另報油料、過路（橋）或停車費用。 

3.途中如發生交通事故，修理費或對第三者之損害賠償，不得以公款支付。 

4.駕駛自行租賃（含共享）汽、機車出差者，報支規定比照自用車輛辦理。 

5.交通費核銷注意事項： 

(1) 若搭乘火車或公車，檢附票根正本及「學生因公出差單」辦理核銷。 

(2) 若駕駛自用汽車或機車出差者，檢附下列資料： 

 a.交通工具（汽車或機車）。 

 b.起訖地點。 

 c.公里數及計算方式。 

 d.出差里程數之地圖軟體截圖（例如 Google 地圖行車距離畫面）。 

(3) 學生因公出差須事先申請，事後無法補登。請務必於**請假日前（最

晚當日）**完成公假及因公出差假單列印並送出簽核，逾期一律不

受理。 

(六) 社團使用的財產皆為公有財產，所有權歸學校，請同學務必妥善保管，若

有遺失需照價賠償，教室門窗請確實上鎖，以免遭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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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社團向社員收取費用須製作收據，社團經費支出情形應每月定期公告社團

辦公室轉知所有社員。 

(八) 社團經費結算報表應於學期結束前將社團經費收支報表提社員大會審查通

過，必要時由學務組抽查經費使用情形。 

(九) 社團向學校申請增購相關設備、器材時，社團須列冊管理；社團自行購買

之設備、器材，亦列入社團財產清冊定期盤點，由學務組每學年抽查。 

(十)社團如有物品需維修或報廢，請填寫紙本申請表繳交至學務組，不能擅自 

   丟棄。 

(十一)寒假將至，請減少出入人潮眾多場所，隨時佩戴口罩，勤洗手並避免以 

     手觸碰口鼻等。身體不適請立即就醫。 

   (十二)寒假期間從事各類戶外活動，應注意天候變化及熟悉環境，考量自身體 

        能狀況能否負荷，避免發生危險。打工應注意合法性、合理性及安全性， 

        如果疑似受騙或誤入求職陷阱，請儘速連繫當地勞工局尋求協助。 

肆、學生會工作報告 

    大家好，我是學生會會長李 O 萱，以下與社團相關事項向各位報告：學生會

與學生議會於本學期聯合民雄校區各系學會，盤點民雄校區內網路使用情形，找出

訊號較弱的區域(例如：社團聯誼中心)，已經向圖資處反映，預計下學期將陸續處

理改善。此外，本學期學生會新設立一個社團諮詢的表單，各社團在運作上如果遇

到經費、人力、傳承交接等問題，或是想參加學生會的系社評鑑，均歡迎填寫表單

提出諮詢，學生會將安排具相關經驗的人員儘快回覆，或是辦理相關的社團培力講

座。115 年 2 月學生會將辦理系社評鑑，歡迎各社團多多關注學生會的 IG 

(https://www.instagram.com/ncyu_sa/)。如果各社團有意聯合其他社團辦理比較大型

的活動，也可以向學生會申請專款專用。歡迎各社團一起來籌辦大型活動，共享你

們的流量！  

伍、學生議會工作報告 

    大家好，我是學生議會議長謝 O 中，承學生會會長剛剛提到的網路訊號問題，

同學普遍反映民雄校區的教育館、圖書館、學生餐廳等位置比較無法連線。此外，

近期有同學反映，樹根生長導致人行道地磚隆起(路面不平)，併同之前同學在自治

幹部座談上提出的車牌辨識不靈敏、增設監視器等需求，已經請學校的營繕組做處

理改善。 



7 
 

陸、討論與建議(無) 

柒、主席結語 

    7月受到颱風侵襲，校內許多樹木倒塌，許多建築與設備受損，對於學校影響

很大，加上目前學生宿舍與餐廳的工程持續進行中，校內經常有工程車停留、作業、 

進出，因大型車輛有視線死角(盲區)，請同學在校內行走時多加留意，務必與大型

車輛保持一段安全距離。 

    本學期連續發生同學意圖輕生或自殘行為，學校是大家共同生活的地方，請多

多關心身旁的同學、室友，如果有情緒困擾或是行為異狀，請主動通報學生輔導中

心或生輔組輔導員，通報並非是「抓耙仔」打小報告，說別人有問題，而是由專業

人員提供相關輔導，大家一起協助當事人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捌、散會(中午 12 時 43 分) 

 

 

 

 

 

 

 

 

 

 

 

 


